
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系統-年度計畫案件申請 操作手冊 

一、新增年度計畫申請 

點選左方列表功能 挖路許可 => 計畫性案件申請 進入年度計

畫申請功能。 

 

1. 進入頁面後，點選新增，可新增計畫性案件。 

2. 新增成立的案件會於下方列表顯示，可在進行編輯或是刪除等

動作。 



 

二、填選申請資料 

1. 在頁面當中依次填寫計畫性案件的相關資料，其中欄位有加*

符號的為必填欄位。 

2. 行政區欄位為多選，請於下拉選單選擇後新增至欄位中，可增

加多個行政區。 

3. 路名填寫請盡量以一個道路為主，即案件部分盡量以一條道路

一個案件為區別進行申請。 

4. 資料填選完成後，點選「儲存資料」。 

 



三、計畫區域繪製 

（一）畫面將轉到區域繪製，地圖可滾輪縮放選擇區域。或點選「定

位」，以行政區、門牌、交叉路口等方式進行搜尋。 

 

 

（二）定位後，可以兩種方式進行區域繪製。其一直接在地圖上點選

相應道路即可。若繪製範圍較大，則可點選「申挖區域繪製」，

再點選「框選路段」，以框選的方式進行大面積選取。若需刪除

路段，可直接在列表當中點擊刪除。 

最後完成繪點選地圖下方「繪製完成」，將返回案件申請資料頁

面。 



 

 

四、案件申請資料確認 

1. 區域繪製完成後，系統將返回案件申請資料頁面，可再次核對

填選資料是否正確，也可點選「圖台框選」返回區域繪製頁面。 

2. 確認資料無誤後，點選「儲存資料」，申請之計畫將顯示在申

請列表當中，並可再次編輯資料。 

3. 案件建立完成即完成該筆案件，不須額外確定送出，審查單位

會於後續彙整所有單位建立的資料進行整理確認。 



 

五、計畫性案件申請總表產製 

1. 當所有案件填寫申請完畢請點選計畫性案件申請總表按鈕產

製案件清單資料的 EXCEL 檔案。 

 

 

 

系統操作部分如有問題請聯絡：電話 04-27050566 分機 15 王小姐 


